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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32327.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海关对报关单位的注册登记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

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的主管机

关。 第三条 报关单位办理报关业务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海关规章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报关单

位对其所属报关员的报关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

四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海关规章另有规定外，办理报关

业务的报关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到海关办理注册登记。 第

五条 报关单位注册登记分为报关企业注册登记和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注册登记。 报关企业应当经直属海关注册登记许可

后，方能办理注册登记。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可以直接到所

在地海关办理注册登记。 第六条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应当通

过本单位所属的报关员办理报关业务，或者委托海关准予注

册登记的报关企业，由报关企业所属的报关员代为办理报关

业务。 第七条 已经在海关办理注册登记的报关单位，再次向

海关提出注册登记申请的，海关不予受理。 第八条 本规定下

列用语的含义： 报关单位，是指按照本规定在海关注册登记

的报关企业和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报关企业，是指按照本

规定经海关准予注册登记，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

，以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向海关办

理代理报关业务，从事报关服务的境内企业法人。 进出口货

物收发货人，是指依法直接进口或者出口货物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关境内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报关业务负责人，

是指具体负责对本企业报关业务进行管理的企业法定代表人

或者总经理、部门经理等企业管理人员。 报关员，是指依法

取得报关员从业资格，并在海关注册登记，向海关办理进出

口货物报关业务的人员。 报关业务，是指： （一） 按照规定

如实申报进出口货物的商品编码、实际成交价格、原产地及

相应优惠贸易协定代码等，并办理填制报关单、提交报关单

证等与申报有关的事宜； （二） 申请办理缴纳税费和退税、

补税事宜； （三） 申请办理加工贸易合同备案、变更和核销

及保税监管等事宜； （四） 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减税、免税

等事宜； （五）办理进出口货物的查验、结关等事宜。 （六

）应当由报关单位办理的其他报关事宜。 第二章 报关企业注

册登记许可 第一节 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规定 第九条 报关

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境内企业法人资格条件

； （二）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50万元； （三）健全

的组织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 （四）报关员人数不少于5名

； （五）投资者、报关业务负责人、报关员无走私记录； （

六）报关业务负责人具有五年以上从事对外贸易工作经验或

者报关工作经验； （七）无因走私违法行为被海关撤销注册

登记许可记录； （八）有符合从事报关服务所必需的固定经

营场所和设施； （九）海关监管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申请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文件材料： （一

）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副本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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